
责任编辑：盛 荣 美术编辑：王 玺 校对：谭智方

2025年5月30日 星期五 3 专版 www.zznews.gov.cn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

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汇聚强大

精神动力，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株洲实

际，作出如下决定：

一、领会科学内涵，奏响时代强音
1. 深刻领会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实质。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大力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

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

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团结

引领全市广大劳动者积极投身打造“三个高

地”主战场，在推动株洲高质量发展中奋勇担

当、彰显作为。

2. 切实巩固工人阶级地位。把全心全意依

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贯彻到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各方

面，落实到党委、政府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全

过程，体现到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为广大职

工成长成才、创新创造、报效国家、服务社会

不断营造环境、搭建平台、畅通渠道。

3. 坚持传承红色基因。株洲是一方红色热

土，是新中国重要的工业重镇，是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孕育生成的重要实践地之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产业工人

以此为强大精神动力，积极投身株洲建设，在

各自的岗位上团结拼搏、敬业奉献，缔造了中

国工业史上 340 多个第一，涌现了吴运铎、李

临庄、易铁鑫、刘友梅、易冉、柳祥国等一批

享誉全国的劳模工匠典型，他们是时代的楷

模、株洲的脊梁。全市广大劳动者要以劳模工

匠为榜样，深入学习他们精益求精的职业追

求、创新进取的奋斗姿态、爱岗敬业的价值取

向、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将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二、弘扬劳模精神，彰显示范作用
4. 健全劳模评选机制。市县两级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劳模评选表彰机制，确保

劳模中一线劳动者的比例。各级总工会应当统

筹做好全国、省、市劳模推荐评选工作，组织

好全国和省五一劳动奖、工人先锋号等荣誉推

荐工作，形成梯次衔接的劳模培育机制。

5. 夯实劳模管理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和工

会组织应当做好劳模管理服务工作，推动完善

劳模激励政策和关心关爱机制，落实劳模慰

问、疗休养等待遇，实施生活困难补助和特殊

困难帮扶，帮助劳模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

6. 发挥劳模示范作用。各级工会组织和人

社部门应当深化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打造跨区域、跨行业、

跨企业的创新工作室联盟，持续推进“劳模工

匠助企行”活动，切实发挥劳模在弘扬精神、

传承技艺、创新攻关、人才培养中的示范引领

作用。各级宣传部门和工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

劳模宣传机制，常态化宣传劳模先进事迹，打

造“劳模工匠林”“劳模工匠主题公园”等宣

传教育基地，大力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企

业、社区、乡村、机关“五进”活动，形成全

社会尊崇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风

尚。

三、弘扬劳动精神，焕发建功热情
7. 营造崇尚劳动社会氛围。各级各部门应

当利用各类宣传舆论阵地，常态化开展“中

国梦·劳动美”“劳动创造幸福”等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各级宣传、文旅广体、文联等部

门应当组织文化工作者，创作宣传反映劳模

工匠和一线劳动者精神风貌的文艺作品，讲

好劳模故事、劳动故事、工匠故事。全社会

应 当 崇 尚 劳 动 、 见 贤 思 齐 ， 弘 扬 劳 动 最 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的社会风尚，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

全面发展。

8. 扎实抓好学校劳动教育。教育等部门应

当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全面构建

以学校为主体、家庭为基础、社会为依托的开

放协同的劳动教育体系，将劳动教育纳入学

校课程和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形式多样的劳

动实践，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

动 、 善 于 劳 动 的 高 素 质 劳 动 者 。 企 事 业 单

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应当搭

建活动平台，共同支持学生深入城乡社区、

公共场所等参加志愿服务，结合学雷锋纪念

日、植树节、劳动节等节日开展劳动主题教

育活动和公益劳动。

9. 搭建职工建功立业平台。各级工会组

织和人社部门应当围绕全市重大战略、重大

工 程 、 重 大 项 目 、 重 点 产 业 ， 常 态 化 举 办

“神农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产业链专项职

工职业技能竞赛、重点项目劳动竞赛，引领

行业、企业广泛开展职工岗位练兵、技术比

武活动。各级科技部门、工会组织应当深化

群众性创新活动，搭建小发明、小创造、小

革新、小设计、小建议等“五小”创新优秀

成 果 发 布 平 台 ， 建 立 职 工 技 术 创 新 激 励 机

制，引导产业工人积极参与重大技术革新、

科技攻关项目，支持申请发明专利、申报科

技进步奖。

四、弘扬工匠精神，锻造工匠方阵
10.加强工匠人才培育。各级各有关部门应

当扎实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广泛开展

“株洲工匠日”主题活动，落实培育工匠人才

10 条措施，持续开展“株洲工匠年度人物”

“株洲工匠”发布活动，择优推荐参加湖湘工

匠青苗计划、湖湘杰出工匠培育计划、大国工

匠培育湖南行动计划、大国工匠培育计划，打

造工匠人才梯队。

11. 大力培育技能人才。教育、发改、工

信、人社等部门应当依托职教资源优势和重要

载体，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建“双

师”工作室，推动在株高校与企业共建“产业

学院”，完善校企联合培养、定向培养、订单

培养、现代学徒制等机制，提高学生本地就业

率，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健全

产业工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市总工会应

当高标准建设湖南工匠学院株洲分院，大力实

施产业工人提素赋能计划，深入开展职工学

历、技能双提升行动。

12.畅通产业工人成长通道。人社部门应当

大力推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指

导和鼓励企业探索建立“新八级工”技能等级

评价体系。推动企业建立管理岗位、技术岗

位、技能岗位等多序列职业发展通道，实现各

通道之间相互贯通、转换衔接。

五、完善权益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13.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市县两级政

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与工会联席会

议制度、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研究解决有

关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各企事业单位应当健

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

度，完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引导职工

有序参与企业管理。各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

励 产 业 工 人 参 政 议 政 ， 确 保 “ 两 代 表 一 委

员”、群团组织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中

的产业工人占有一定比例。

14. 建立完善薪酬保障机制。人社、工会、

工商联等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以能级工资为重点

的工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引导企业建

立基于岗位价值、技能要素、创新成果和业绩

贡献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实现多劳者多

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企业应当对大

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探索实行年薪制、协议工

资和股权激励。

15. 健全劳动权益维护机制。法院、检察

院、人社、工会等部门应当健全劳动争议纠纷

多元调解联动机制，发挥“幸福株洲·纠纷调

解云平台”和 12351 职工维权服务热线作用，

促进劳动争议源头治理、多元化解，落实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制度，推动劳动领

域法律法规在企业更好落地见效。各有关部门

应当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动平台企业、平台合作企

业依法合规用工。各级工会组织应当完善困难

劳动者常态化帮扶和送温暖机制，建好用好职

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更好满足

劳动群众多样化需求，不断提升广大职工获得

感、幸福感。

16.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应当在相关立法工作中，积极落实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要求，更好发挥地

方立法的引领、保障和推动作用；市县两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应当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方式，进一步

推动弘扬和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汇聚强大

精神动力。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汇聚强大精神动力的决定
（2025年5月28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